车辆出资本金及返还确认协议模板
模板编号：03 | 生成日期：2026-06-30
重要提示：本文件为业务模式与合同条款初稿，供内部讨论、法务审阅和税务论证使用。具体签署前，应由具备资质的律师、税务师、会计师结合主体资质、所在地监管口径、保险方案、实际系统证据链及交易数据复核。
适用目的：用于单独确认车款资金性质、平台核算、返还计划、合并支付安排和禁止混同。
一、合同当事人
甲方（平台）：【】
乙方（车辆出资方/承包人）：【】
签署日期：【】年【】月【】日    签署地点：【】
二、正文条款
1. 资金用途与性质
乙方根据双方确认的车辆采购计划向甲方支付车辆出资本金，用于甲方购买、绑定和管理合作车辆。
除双方另有明确书面约定外，该等资金不构成乙方对甲方的股权投资、利润分配权、合伙出资或融资租赁租金。
甲方可将该等资金作为对乙方的其他应付款、专项车辆出资本金或双方确认的其他负债科目核算。
2. 支付与凭证
乙方应通过实名银行账户或经甲方认可的公对公账户向甲方指定账户支付车辆出资本金。原则上不得现金支付。
乙方应向甲方提供资金来源说明、付款凭证、身份或主体资料及甲方合理要求的反洗钱、反舞弊和合规资料。
甲方收到款项后，应向乙方出具收款确认、车辆采购清单或车辆绑定确认资料。
3. 返还计划
双方确认车辆出资本金按附件《车辆出资本金返还计划表》返还。返还计划可参考车辆预计运营期限、车辆摊销节奏、合规运营状态和双方结算安排确定。
返还本金不构成甲方经营成本费用，不属于乙方服务收入，不应作为乙方向甲方开具服务发票的金额。
如车辆停运、毁损、灭失、被查封、发生重大事故、保险拒赔或乙方重大违约，甲方有权暂停返还并按责任归属处理。
4. 合并支付与分项列示
为简化资金流，双方可在月度或运单结算中将车辆出资本金返还、代垫成本清偿、运营绩效服务费和实际支付金额合并列示。
无论是否合并支付，各项款项均应在结算单中分项列明，不因净额支付、合并支付或顺序安排而改变法律性质、税务处理和会计处理。
甲方支付或安排支付时，可优先清偿到期车辆出资本金，再支付乙方已开票且经甲方确认的运营绩效服务费，具体顺序以结算规则为准。
5. 车辆权属与限制
车辆登记、营运管理、保险投保、系统绑定和对外承运安排以甲方或甲方指定合规主体名义实施。
乙方不得仅因提供车辆出资本金即主张车辆所有权、处分权或对外承运主体资格。
双方另行约定期满二手车辆转让、续约或处置的，应签署车辆处置协议并按公允价格、税务规则和登记规定办理。
6. 违约与追偿
乙方虚假提供资金来源、借用他人账户、隐瞒利益安排或通过车款安排实施资金回流的，甲方有权暂停车辆绑定、暂停返还、解除合作并追偿损失。
甲方未按约定返还到期本金且无合同约定抗辩事由的，应按【】承担违约责任。
三、通用签署条款
本模板中【】为空白可填项，各方应在签署前补充完整；与主合同、附件或平台规则不一致的，以各方最终签署文本为准。
本合同项下通知可通过书面文件、平台系统、电子邮件、短信或双方确认的其他方式发送。涉及解除、追偿、重大违约、争议解决的通知，宜采用可留痕方式。
因本合同产生的争议，各方应先友好协商；协商不成的，提交【平台所在地有管辖权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解决。
本合同自各方盖章或签字之日起生效。电子签章、可靠电子签名及平台确认流程具有与纸质签署同等的证明效力，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四、签署页
	甲方：
	乙方/承诺方：

	盖章/签字：
	盖章/签字：

	授权代表：
	授权代表：

	日期：
	日期：


有车承运平台合规模式包 | 内部讨论稿




